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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目的 

為使學生掌握所學基礎課程，培養自我主動學習及解決問題為導向，以提升實務

與學術能力，特訂定本作業要點。 

第二條 修課期間 

本學程實務專題為必修課程且不得抵免，其修習期間原則為三上、三下。 

第三條 指導教授及題目 

1. 電資學院暨三系(電子、電機、資工)之專任(案)教師均得以指導實務專題，

並於規定時間公布實務專題題目與內容供學生選定。 

2. 依公告時程確定指導教授，並繳交「實務專題題目選定表」至學程辦公室彙

整備查。 

3. 專題指導教授確定後，學生不得任意更換，若需更換，須填妥「實務專題指

導教授變更申請書」經原任專題教授以及新任專題教授簽名後送至學程辦公

室彙整備查。 

第四條 專題分組 

每件專題原則以 2-3人為一組，每小組均需參加本學程舉辦之實務專題成果展，

無故缺席者恐將無法完成畢業手續。 

第五條 專題評分 

1. 第一學期，由指導老師於學期結束前兩周評定成績。 

2. 第二學期，由指導老師於學期結束前兩周評定成績，占學期成績之百分之五

十，學期成績之另外百分之五十則由學程推動委員會所組成之校內(外)教授

(專家) 3 名(含)以上組成的評分委員會評定成績。 

第六條  本要點經學程推動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
